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6·21”事故
调查报告

2024年6月21日16时许，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发生1起过失致人死亡事故，造成1人遇难。
2025年10月13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县应急局牵头，会同县纪委监委，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县公安局、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总工会组成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县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对此次事故进行调查处理。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经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分清了事故责任，提出事故防范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概况
1.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顺春，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贰佰万元整，成立日期：2022年7月28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29MABUJIQ9XJ，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先锋镇富鲁村委会富尔阁村240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必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煤炭及制品销售、煤炭洗选（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当事人：马顺年，男，回族，54岁，身份证号码5322**********1511，小学文化，职业：务农，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先锋镇富鲁村委会富尔阁村239号。（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装载机驾驶员）
3.事故遇难者：李继文，男，汉族，年龄47岁，身份证号码5301**********131X，职业：务农，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羊街镇长冲村112号。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6月21日15时，李继文（遇难者）到先锋镇“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煤场内帮李德富了解煤炭加工情况，李继文到达煤场时，马顺年在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先锋镇“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煤场内煤炭加工区域驾驶“雷沃”牌轮胎式装载机将煤炭铲至煤炭加工机器里。李继文横穿过煤炭加工区域到煤炭加工机器旁找“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的法人马顺春询问煤炭加工情况，李继文询问完后返回时横穿过煤炭加工区域，马顺年正驾驶“雷沃”牌轮胎式装载机倒车，在倒车过程中碾压到被害人李继文身体头部等多处部位。经鉴定，被害人李继文符合开放性颅脑损伤，即时死亡。
三、应急处置及善后工作情况
1.事故发生时，当事人即时死亡，马顺春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并用棉被盖住遇难者的躯体。当事人马顺年在现场等待民警处置。
2.马顺年及“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积极与被害人家属协商民事赔偿事宜。经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先锋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由“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调解协议，赔偿被害人家属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506000元（已履行），被害人家属出具谅解书表示对被告人马顺年予以谅解。
3.2024年6月26日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公安局立案侦查，2024年9月24日对马顺年进行起诉，2024年12月16日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判决【（2024）云0129刑初605号】：被告人马顺年未取得装载机操作证，在非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内驾驶装载机，因疏忽大意在未确保安全通行的情况下倒车，导致倒车时撞到他人，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马顺年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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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顺年未取得装载机操作证，在非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内驾驶装载机，因疏忽大意在未确保安全通行的情况下倒车，撞倒李继文，导致李继文开放性颅脑损伤，即时死亡。
六、事故性质
经调查组依法调查取证、分析，认定这是一起意外事故。
五、事故防范措施
昆明百煤汇商贸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一要加强现场管理。强化现场安全管控，杜绝人员及车辆随意在堆场内肆意穿行。
二要加强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严把作业人员入口关。各岗位人员未能完全掌握本岗位的操作技能和安全注意事项不能上岗。
三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深入剖析事故发生原因，从现场管理等方面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举一反三，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坚决避免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